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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機電學院機電科技博士班修業辦法 

                                                          89.11.30所務會議通過 

92.01.27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6.04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6.02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6.3.29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9.5.20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19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8.20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3.31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07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1.04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所博士班由機械、冷凍空調、車輛、製造科技、自動化等系所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所指導，共分機電整合、冷凍空調、車輛、製造科技、自動化等五組，各組學

生之修業悉依據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所博士生自 102學年度起分為學術導向博士生及技術導向博士生，學術導向博

士生與技術導向博士生間得相互轉換，需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始得轉換，並自次一

學期起生效，轉換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三條 課程學分規定：  

一、本所博士班必修科目包括英文科技論文寫作、科技英文表達、博士論文及專

題討論；其中專題討論需至少修習 4學分。 

二、學生於通過資格考試後始得修習博士論文，  

三、本所博士生之選修課程至少 18學分。技術導向博士生應至管理學院修習至

少一門研究所管理相關課程，其所修習課程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此門管理學

院研究所課程視同本所學分。若技術導向博士生申請轉換為學術導向博士

生，在管理學院研究所修習之課程則以外所學分認定。 

四、技術導向博士生需至與本所各分組專業相關之企業、政府單位或具規模之其

他機構從事全職實務技術研發工作累計2年（含）以上；前述企業、政府單位

或機構，須經本所各分組學術相關會議認定通過後始得受理。有關從事實務

技術研發工作之審查標準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所各分組自訂。 

五、技術導向博士生從事全職實務技術研發工作期間內，需選修「實務技術研發

實習」共計四學分。修習「實務技術研發實習」時，除「博士論文」外, 不

得同時修習其他課程。 

六、學生選課需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尚未找到指導教授者得由各分組主任代簽。 

七、學生應於其所屬之各分組至少選修九學分，惟經由指導教授同意後得選修其

他研究所之課程做為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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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指導教授(本條文適用於 99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 

一、學生需在入學二個學期內選定指導教授。 

二、學生更換指導教授以一次為限。若有特殊原因需更換指導教授超過一次者，

需經各分組所務會議同意始可更換指導教授。 

三、學生資格考試科目之選定，需經指導教授同意。未選定指導教授者，不得申

請資格考試。 

第五條 資格考試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均需參加資格考試，資格考試以筆試方式舉行，欲參加之考生

須於每學期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資格考試未達規定者應予退學，資格考試辦法

另訂之。 

第六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審定  

博士班研究生於修滿規定學分(專業選修 18學分及專題討論至少 4學分；自九十

二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需修習「英文科技論文寫作」及「科技英文表達」。)，並通

過資格考試，始得提出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審定之申請，經本所各分組學術委員

會審議，各分組學術委員會將審議學生修課內容與其專業需求是否相符合，必要

時得要求學生加修一至三門課程，以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第七條 各分組學術委員會之組成由各分組訂定之，除研究生之指導教授外，應再有       

至少二位助理教授以上之教授組成。 

第八條 研究成果統計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發表之各項論文(含專利)均列入畢業條件之審查，論文計點辦

法另訂之。 

第九條 修業年限 

博士班修業年限最少二年、最多七年。 

第十條 博士學位論文考試資格審定 

博士班研究生於獲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後，研究成果達到規定點數，經指導教

授書面同意後，經各分組學術委員會審定資格合格者，始得提出論文考試之申

請，安排論文考試。 

第十一條 論文考試 

論文考試依據本校相關辦法辦理，第一次未通過者得重考一次，論文考試及格

者始得畢業。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本校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